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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合同   
  

 

第一部分 合同书 

  

  

项目名称：横山桥镇朝阳村度家坝垃圾填埋场生活垃

圾处置服务项目 

  

甲方：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人民政府             

  

乙方：        昆山宇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     江苏三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签订地：              横山桥镇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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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5 月 5 日，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人民政府以  公开招标  对   

横山桥镇朝阳村度家坝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处置服务项目进行了采购。经评定，   

昆山宇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为该项目中标供应商。现于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本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之规定，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

桥镇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甲方)和  昆山宇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乙方)协商一致，约定以下合同条款，以兹共同遵守、全面履行。 

一、合同组成部分 

下列文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并构成一个整体，需综合解释、相互补充。

如果下列文件内容出现不一致的情形，那么在保证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的前

提下，组成本合同的多个文件的优先适用顺序如下： 

1.本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变更协议；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文件（含澄清或者说明文件）； 

4.招标文件（含澄清或者修改文件）； 

5.其他相关采购文件。 

双方有关项目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二、合同标的内容 

1.项目名称： 横山桥镇朝阳村度家坝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处置服务项目    

2.坐落位置：    横山桥镇                     ； 

3.服务范围： 

本项目横山桥镇朝阳村度家坝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处置服务项目，本项目包

括但不限于为暂存的生活垃圾和污染土外运专业单位的处置，生活垃圾采用焚烧

法处置或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染土采用隧道窑或水泥窑协同处置。 

1、乙方为暂存的生活垃圾和污染土外运专业单位的处置，生活垃圾采用焚

烧法处置或水泥窑协同处置，污染土采用隧道窑或水泥窑协同处置等。 

2、乙方应负责生活垃圾、污染土转运至专业资质的单位处置，并提供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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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单位的处理回单。若乙方不能转运至专业单位处理，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

方须承担包括甲方在内的一切相关损失。 

3、转运过程中，乙方应做好防护措施，若发生倾漏等情形由乙方自行处置

并承担相应责任。 

4.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60天内完成，具体时间以采购人通知为准 。 

三、合同价款 

本合同暂估总价为：￥ 4297433.4 元（大写： 肆佰贰拾玖万柒仟肆佰叁拾

叁元肆角整 元人民币）。 

单价为￥180.00 元/吨（大写：壹佰捌拾元整 元人民币每吨）。 

四、 付款方式和发票开具方式 

合同签订后由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的 10%作为预付款。 

中标单位完成生活垃圾处置后，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并审计结束后支付至合同

总价的 80%。 

    剩余款项于 2023 年 12月 30日前付清。 

五、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1.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60天内完成，具体时间以采购人通知为准 ； 

2.履行地点：          横山桥镇                                 ； 

3.履行方式：按招标文件及合同条款等规定              。 

六、服务管理考核 

1.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七、保密要求 

1. 由甲方收集的、整理的、复制的、研究的和准备的与本合同项下工作有

关的所有资料在提供给乙方时，均被视为保密的，不得泄漏给除甲方或其指定的

代表之外的任何人，不管本合同因何种原因终止，本条款一直约束乙方。 

2. 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获得或接触到的任何内部数据资料，未经甲方

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露。 

3. 乙方实施项目的一切程序都应符合国家安全、保密的有关规定和标准。 

八、甲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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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权向乙方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及相关的内容。 

2. 有权阐述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3. 当甲方认定乙方人员不按合同履行其职责，或与第三人串通给甲方造成

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更换人员，直至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二）甲方义务：  

1. 负责与本项目有关的第三方的协调，提供开展服务工作的外部条件。 

2. 向乙方提供与本项目有关的资料。 

九、乙方权利与义务 

一、乙方权利： 

1. 乙方在本项目服务过程中，如甲方提供的资料不明确时可向甲方提出书

面报告。 

二、乙方义务： 

1. 应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乙方投标文件要求按期完成本项目工作。 

2. 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保证工作质量满足相关验收相关标准。 

3.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4.   合同履行期间，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为本合同约定所配备人员的一切人

身及财产安全责任均由乙方负责； 

十、 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力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地点和方式履行，

那么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履行一日的应提供而未提供服

务价格的  0.2  %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  5  %；迟延履行的违约金计

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甲方有权在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

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 

2.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义务，经催告后

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或者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的，或者任何一方有腐败行为（即：提供或给予或接受或索取任何财物或其他好

处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

或者欺诈行为（即：以谎报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

履行过程中的行为）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合同； 



 

 - 5 - 

3.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方

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

失；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

金和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且守约方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

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4.除前述约定外，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对

方当事人均有权要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且对方当事人行

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5.如果出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书面通知甲方暂停

采购活动的情形，或者询问或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导致甲方中止履行

合同的情形，均不视为甲方违约。 

十一、 合同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当事人均可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

决；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以选择下列第  2  种方式解决： 

1.将争议提交 常州市 仲裁委员会依申请仲裁时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裁

决； 

2.向   项目所在地    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盖章或者签字时生效。 

 甲方（采购人）（盖章）：                          乙方（中标供应商）（盖

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代理人：                                        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 

日  期：                                        日  期： 

合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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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机构（盖章）： 

 


